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合并）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

４５２

，

１２１ ５０５

，

４０８ －１０．５４

营业利润

２００

，

５１６ ２８５

，

３５２ －２９．７３

利润总额

２１１

，

０８９ ２９８

，

６４５ －２９．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６

，

６０４ ２２０

，

００６ －２８．８２

总资产

４

，

３４８

，

９６８ ５

，

９５７

，

８８５ －２７．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

，

１４９

，

０５５ ２

，

２７１

，

６０１ －５．３９

净资本（母公司）

１

，

４３３

，

０３５ １

，

７６４

，

６８３ －１８．７９

二、主要财务指标（合并）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８２ ０．６４３７ －２８．８２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６．２８７５ ６．６４６０ －５．３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０７ ９．７６

减少

２．６９

个百分点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为准。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署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南方轴承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３１

，

５１０

，

４４８．４６ ２１５

，

７９５

，

６７８．９４ ７．２８％

营业利润

４１

，

７８９

，

９８４．７４ ４１

，

５４５

，

５３８．３６ ０．５９％

利润总额

４４

，

６１８

，

４４９．５６ ４２

，

１７７

，

２３８．１３ ５．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８

，

３２４

，

５３３．６４ ３６

，

００６

，

６２８．６３ ６．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６ ０．５５ －１６．３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４２％ ２５．５８％ －１７．１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５７２

，

４３７

，

５１２．１０ ２８３

，

１８２

，

７７９．４６ １０２．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３０

，

１０１

，

３１３．９１ １５６

，

０４６

，

０５８．３６ ２３９．７１％

股本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６．０９ ２．４０ １５３．７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各项业务均平稳发展。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１５１．０４

万元，同

比增长

７．２８％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８３２．４５

万元，同比增长

６．４４％

。

２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期末比期初增加

３３．８５％

， 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２

，

２００

万股所致；

３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期末比期初增加

２３９．７１％

，主要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且报告期内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是“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 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４４％

，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

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已公示，目前尚未收到正式批文。本期均暂按

１５％

的优惠税率计算企业所

得税。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７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２０４

，

６０９

，

３５７．７８ １

，

７４２

，

０２８

，

５６５．６６ ８３．９６％

营业利润

８７

，

２９０

，

３４６．６８ ２１５

，

９０７

，

０６２．６７ －５９．５７％

利润总额

９９

，

６０３

，

６４５．７１ ２１６

，

９７９

，

２８５．３３ －５４．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５

，

０１１

，

６９０．５９ １３７

，

３７３

，

７７０．１７ －４５．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７ ０．３１ －４５．１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７０％ １７．５５％ －１０．８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３

，

２２４

，

４０２

，

３５９．４０ ２

，

１５４

，

４８９

，

６４７．５２ ４９．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１４４

，

９６２

，

５５２．８６ １

，

０８８

，

５５３

，

３１６．５２ ５．１８％

股本

４４６

，

４５８

，

９０２．００ ３７２

，

０４９

，

０８５．００ ２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５６ ２．９３ －１２．６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

320,460.94

万元，比去年同比增加

83.96%

，主要原因是公司年产

20

万吨差别化纤维涤纶长

丝生产线及配套工程项目本年建成投产，生产销售规模扩大，化纤长丝类产品销售额增长，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2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

8,729.03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59.57%

；利润总额

9,960.36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54.10%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01.17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45.40%

；基本每股收益

0.17

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45.16%

，主

要原因：

⑴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行业景气度持续下降，特别是二季度和四季度上游原材料（

PTA

、

MEG

）价格大

幅下跌，导致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造成涤纶

FDY

长丝产品销售平均价格下跌幅度大于原材料单价下跌幅度。较高的

期初库存成本不能有效消化，形成公司涤纶

FDY

长丝的平均毛利率大幅下降；

⑵

由于

20

万吨直纺项目的陆续投产和

30

万

吨直纺项目的破土动工，公司对资金的需求大幅增加，流动资金借款和长期借款增加约

7

亿，相应支付的银行利息增加

2500

万左右，从而使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降。

3

、报告期末，总资产

322,440.2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9.66%

，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年产

20

万吨差别化纤维涤纶长丝

生产线建设项目投入生产，相关资产同比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

文》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０％

至

３０％

之间，本次业绩快报初步核算数据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４５．４０％

，比预计增加下降

１５．４０％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

主要原因是涤纶

ＦＤＹ

长丝毛利率的大幅下降：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季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７０５０

万元；预测四季度净利润时，

当时的市场行情正处于产销两旺，

１０

月初

ＦＤＹ

涤纶长丝单位毛利平均约

１８００

元

／

吨左右，公司董事会考虑到新增产能

２０

万

吨直纺项目已全部达产，利润会随着产能的释放而同步增加，故预测四季度归属于母公司的经营性净利润约为

２８００－

５３００

万元。但随着

１０

月下旬欧债危机的影响慢慢传导到了国内实体经济，出口订单大幅减少，下游纺织行业明显开台率

不足，再加上上游原材料（

ＰＴＡ

、

ＭＥＧ

）在四季度出现了大幅下跌，下游纺织行业原料采购均处于观望状态，公司面对产品

的高库存，出于对资金链安全的考虑（由于化纤行业的特殊性，春节期间不停产，而下游企业及贸易商却在春节期间要休

假将近半个月左右，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周转才能维持正常的生产。），不得不进行降价大促销，致使较高的期初库存成

本不能被有效消化，导致

ＦＤＹ

涤纶长丝毛利率环比下降很大，

１２

月份单位毛利平均约

６００

元

／

吨左右，对公司整体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明达”）分别向宁波甬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江置业”）购买其各自以出资比例享用的杉杉国际

商务大厦（以下简称“杉杉大厦”）楼层。因甬江置业是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集

团”）之控制子公司，本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

过去

２４

个月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明达曾与甬江置业发生过一次关联交易，所涉金额为

５６７２．２６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 所涉及关

联董事陈光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８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甬江置业系项目性公司，由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其设立目的

为建设完成杉杉国际商务大厦项目。项目建成后，甬江置业各股东以其出资比例为依据，分享使用杉杉大

厦对应建筑楼层，其中公司以出资比例

１７．４９％

，分享使用杉杉大厦地面五至八层，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明达

以出资比例

２６．４３％

，分享使用杉杉大厦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

目前杉杉大厦已完成竣工结算，各股东已实际入驻，为明晰产权，规范管理，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新

明达分别与甬江置业签署了《房地产转让合同》，向甬江置业购买其各自以出资比例实际使用的杉杉大厦

标准层地面五至八层，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本次交易金额共计

８０３９．７２

万元。

该事宜已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甬江置业系本公司关联方，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参加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董事陈光华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公司独立

董事陈全世先生、郑孟状先生、戴继雄先生同意该关联交易，并就该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

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甬江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宁波市望春工业园区杉杉路

２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郑学明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和经营。（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经

营的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账面总资产

２５８６８．１９

万元，净资产

８６４０．３０

万元。

２

、本次交易的关联关系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未达到公司净资产

５％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现实际使用的、 以其出资比分享的杉杉大厦地面五至八层， 楼层面积

５６７２．９３

平方米， 楼层造价

２６６３．７５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明达现实际使用的、以其出资比列分享的杉杉大厦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

楼层面积

８５７０．９５

平方米，楼层造价

４９１７．２３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明达分别与甬江置业签署了《房地产转让合同》。

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为座落在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

７７７

号杉杉大厦地面五至八层，建筑面积

共计

５６７２．９３

平方米；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建筑面积共计

８５７０．９５

平方米。

交易双方议定的房地产转让方式属于买卖，议定价格总计为人民币

８０３９．７２

万元。

交易双方约定上述款项支付方式为分期付款。 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公司缴付的建房预付款人民币

１９０３．７６

万元，新明达缴付的建房预付款人民币

３７６８．５０

万元，自动转为购房款。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前，公司支

付部分购房款人民币

１６１．１９

万元，新明达支付部分购房款人民币

２９７．５５

万元，用于支付所涉相关税费。鉴于

甬江置业已使用公司及新明达按出资比例缴纳的资本金建造本合同约定的标的物， 剩余的购房款共计人

民币

１９０８．７１

万元，交易双方约定暂缓支付。

单位：元

交易标的

建筑面积

（

Ｍ２

）

购房款金额

（楼层造价

＋

相关税费）

建房预付款

（转为购房款）

应付购房款

（相关税费）

剩余购房款

（暂缓支付）

杉杉大厦

５

层

１４４３．９５ ７００７３５４．８７ ４７２２３４１．８２ ３９９８３９．６７ １８８５１７３．３８

杉杉大厦

６

层

１４０４．２０ ６９３３５８５．５９ ４６７２６２７．８１ ３９５６３０．３９ １８６５３２７．３９

杉杉大厦

７

层

１４０１．７８ ７０４０５６４．７０ ４７４４７２２．３３ ４０１７３４．６２ １８９４１０７．７５

杉杉大厦

８

层

１４２３．００ ７２６７８７２．８２ ４８９７９０８．０４ ４１４７０４．８２ １９５５２５９．９６

小计

５６７２．９３ ２８２４９３７７．９８ １９０３７６００．００ １６１１９０９．５０ ７５９９８６８．４８

杉杉大厦

１８

层

１４０７．３１ ８２６２３１５．９１ ５９７０８２３．８９ ４７１４４７．７５ １８２００４４．２７

杉杉大厦

１９

层

１４０４．８９ ８３６７３００．４０ ６０４６６９１．７２ ４７７４３８．１６ １８４３１７０．５２

杉杉大厦

２０

层

１４２６．１５ ８６１４９１７．６０ ６２２５６３４．１２ ４９１５６７．２０ １８９７７１６．２８

杉杉大厦

２１

层

１４５７．６８ ８９２９０５１．３５ ６４５２６４５．２１ ５０９４９１．６７ １９６６９１４．４７

杉杉大厦

２２

层

１４６１．４０ ９０７５８２４．９７ ６５５８７１２．２６ ５１７８６６．５７ １９９９２４６．１４

杉杉大厦

２３

层

１４１３．５２ ８８９８３９７．２７ ６４３０４９２．８１ ５０７７４２．５５ １９６０１６１．９１

小计

８５７０．９５ ５２１４７８０７．５０ ３７６８５０００．００ ２９７５５５３．９０ １１４８７２５３．６０

合计

１４２４３．８８ ８０３９７１８５．４８ ５６７２２６００．００ ４５８７４６３．４０ １９０８７１２２．０８

２

、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以宁波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杉杉大厦工程竣工财务决算报告 （中冠所决

编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２

号）显示的工程造价为定价依据，确定交易价格。

杉杉大厦地面五至八层楼层造价合计

２６６３．７５

万元，所涉营业税等相关税费合计

１６１．１９

万元，交易金额

共计

２８２４．９４

万元；杉杉大厦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楼层造价合计

４９１７．２３

万元，所涉营业税等相关税费合计

２９７．５５

万元，交易金额共计

５２１４．７８

万元。本次交易金额共计

８０３９．７２

万元。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通过购买现实际使用的房产，明晰产权，有利于公司

规范化运作。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不产生实质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因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在董事会召开前将相关资料提交独立董事审核，独立董事进行了相关调查、质

询工作后，同意将该议案提请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审议。

１

、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２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规范运作，符合公司管理的实际需要。

３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允性原则，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金额以具有相关从业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出具的杉杉国际商务大厦工程竣工财务决算

报告（中冠所决编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２

号）显示的工程造价为依据，定价公允，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向关联方

输送利益的情况。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１

、关联人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甬江置业有限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甬江置业系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之控制子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关联人兼职情况：公司董事陈光华先生任杉杉集团董事。

２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向甬江置业提供建房款

的议案，同意公司按出资比例向甬江置业提供建房预付款。金额为

５６７２．２６

万元。

八、备查文件

１

、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面文件及独立意见；

４

、《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

５

、《房地产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８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宁波甬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江置业“）购买

杉杉国际商务大厦（以下简称“杉杉大厦”）地面五至八层楼层；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明达”）向甬江置业购买杉杉大厦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楼层的议案。

（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甬江置业系项目性公司，由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集团”）及其控股

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其设立目的为建设完成杉杉国际商务大厦项目。项目建成后，甬江置业各股东以其

出资比例为依据，分享使用杉杉大厦对应建筑楼层，其中公司以出资比例

１７．４９％

，分享使用杉杉大厦地面

五至八层，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明达以出资比例

２６．４３％

，分享使用杉杉大厦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

目前杉杉大厦已完成竣工结算，各股东已实际入驻，为明晰产权，规范管理，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新

明达分别与甬江置业签署了《房地产转让合同》，向甬江置业购买其各自以出资比例实际使用的杉杉大厦

标准层地面五至八层，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

公司购买的杉杉大厦地面五至八层交易金额共计

２８２４．９４

万元，其中楼层造价合计

２６６３．７５

万元，营业

税等相关税费合计

１６１．１９

万元；新明达购买的杉杉大厦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交易金额共计

５２１４．７８

万元，其

中楼层造价合计

４９１７．２３

万元，营业税等相关税费合计

２９７．５５

万元。本次交易金额共计

８０３９．７２

万元。

该事宜已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甬江置业系本公司关联方，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参加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董事陈光华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公司独立

董事陈全世先生、郑孟状先生、戴继雄先生同意该关联交易，并就该关联交易出具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

见：

１

、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２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规范运作，符合公司管理的实际需要。

３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允性原则，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金额以具有相关从业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出具的杉杉国际商务大厦工程竣工财务决算

报告（中冠所决编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２

号）显示的工程造价为依据，定价公允，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向关联方

输送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

５

名，实际参加监事

５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宁

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宁波甬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江置业“）购买

杉杉国际商务大厦（以下简称“杉杉大厦”）地面五至八层楼层；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明达”）向甬江置业购买杉杉大厦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楼层的议案。

（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甬江置业系项目性公司，由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集团”）及其控股

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其设立目的为建设完成杉杉国际商务大厦项目。项目建成后，甬江置业各股东以其

出资比例为依据，分享使用杉杉大厦对应建筑楼层，其中公司以出资比例

１７．４９％

，分享使用杉杉大厦地面

五至八层，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明达以出资比例

２６．４３％

，分享使用杉杉大厦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

目前杉杉大厦已完成竣工结算，各股东已实际入驻，为明晰产权，规范管理，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新

明达分别与甬江置业签署了《房地产转让合同》，向甬江置业购买其各自以出资比例实际使用的杉杉大厦

标准层地面五至八层，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

公司购买的杉杉大厦地面五至八层交易金额共计

２８２４．９４

万元，其中楼层造价合计

２６６３．７５

万元，营业

税等相关税费合计

１６１．１９

万元；新明达购买的杉杉大厦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交易金额共计

５２１４．７８

万元，其

中楼层造价合计

４９１７．２３

万元，营业税等相关税费合计

２９７．５５

万元。本次交易金额共计

８０３９．７２

万元。

由于甬江置业系本公司关联方，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

合相关法定程序和公允原则；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明达分别向甬江置业购买其各自以出资比例实际使用的杉杉大厦标准层地

面五至八层，地面十八至二十三层，符合公司实际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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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上午

9

点

30

分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经电话确认

送达。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表决董事

5

人，通讯表决董事

6

人。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一致同意选举汪南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由董事长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选举吴捷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

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见附件）。

1

、选举汪南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

、选举吴捷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一致同意聘任汪南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意聘任周战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

（

1

）聘任汪南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2

）聘任周战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一致同意聘任吴捷先生、汪彦先生、周战峰先

生、刘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刘刚先生同时被聘任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简历见附件）。

（

1

）聘任吴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2

）聘任汪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1

票弃权，审议通过。

（

3

）聘任周战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4

）聘任刘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5

）聘任刘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一致同意公司为以下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1

、为佛山市顺德区江粉霸菱磁材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城西支行申请的不超过

人民币

1,500

万元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

、 为广东顺德江顺磁材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均安支行申请办理的不超过人民币

1,

800

万元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

、 为江门江粉电子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支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的

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4

、为江门安磁电子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支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

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5

、为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怀柔府前街支行申请的不超过

人民币

2,000

万元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

】

120

号

)

、《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单笔发生金额未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

70%

，而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

保总额也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因此，本次对外担保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权限

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银行同意上述控股子公司的贷款申请后签署

担保协议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2-004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

公告》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附件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汪南东，男，

1953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1977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厂，

1984

年

3

月‐

1990

年

12

月任副厂长，

1990

年

12

月‐

1994

年

9

月任厂长，自

1994

年江门市粉末冶金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汪南东先生持有公司

38.78%

的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未有关联

关系，与公司副总经理汪彦是父子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

147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合法，未发现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吴 捷，男，

1959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工程师。

1975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厂工作，曾任公司厂长

助理、销售部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研发中心主任、品质保证部经理。

吴捷先生持有公司

5.49%

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合法，未发现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

情形，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周战峰，男，

1977

年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

2001

年

~2002

年，历任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项

目经理、副总裁助理；

2002

年

~2003

年，担任中天光子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03

年‐

2004

年，担任上

海艾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04

年至今，历任本公司战略部项目经理、证券部经理、总经办主任，

现任董事会秘书兼任总经办主任、证券部经理。

周战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未有关联关系，从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任职资格合法，未发现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符

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汪 彦，男，

1983

年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

2003

年‐

2006

年本科就读于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国际贸易

和英语专业，

2006

年‐

2008

年研究生就读于朴茨茅斯大学项目管理专业。

2008

年

6

月进入公司，现任公

司销售部副经理、湿压一部经理。

汪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股股东汪南东先生是父子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合法，未发现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刘 刚，男，

1980

年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2002

年

~2006

年，担任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

2007

年

~2008

年，担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审计经理；

2008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刘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任职资格合法， 未发现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

形，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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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上午

9

点

30

分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经电话确认

送达。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表决董事

5

人，通讯表决董事

6

人。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

江粉霸菱磁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粉霸菱

"

）、广东顺德江顺磁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顺磁材

"

）、江门

江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粉电子

"

）、江门安磁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安磁电子

")

、北京东方磁源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磁源

"

）向银行申请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

】

120

号

)

、《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单笔发生金额未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

70%

，而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

保总额也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因此，本次对外担保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权限

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银行同意上述控股子公司的贷款申请后签署

担保协议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截至

2012

年

1

月

19

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7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江粉霸菱成立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注册地址为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华安路

60

号

A

区，注册资金人民币

3,6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制造、销售磁性材料及制品。公司持有江粉霸菱

60%

的股份，是江粉霸菱的控股股

东。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江粉霸菱总资产

6,480.13

万元，净资产

4,461.5

万元，营业收入

5,664.17

万元，净利

润

313.56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2

、江顺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注册地址为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太平菱溪工业区

7

号，注册资金

人民币

3,2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制造和销售：磁粉、磁性材料及制品、塑料制品（不含废旧塑料）、金属制品（经

营范围不含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应经许可的项目）。公司持有江顺公司

60%

的股份，是江

顺公司的控股股东。

3

、江粉电子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注册地址为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慈溪蛤蚧山脚，注册资本人民

币

1,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铁氧体磁性材料原件及其制品、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公司持有江粉电子

60%

的股份，是江粉电子的控股股东。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江粉电子总资产

1,609.72

万元，净资产

894.18

万元，营业收入

2,283.07

万元，净利

润

-123.34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4

、安磁电子成立于

2006

年

6

月

28

日，注册地址为江门市高新区新兴路

88

号，注册资本美元

300

万元，是

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新型电子元器件、电力电子器件用磁性产品的开发、生产经营和售

后服务。公司持有安磁电子

51%

的股份，是安磁电子的控股股东。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安磁电子总资产

24,062.86

万元，净资产

14,312.05

万元，营业收入

20,901.45

万元，

净利润

3,766.34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5

、东方磁源成立于

2005

年

1

月

26

日，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霍各庄村，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

500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生产稀土永磁材料和其他磁性材料，开发稀土永磁材料和其他磁性材料，自

产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公司持有东方磁源

60%

的股份，是东方磁源的

控股股东。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东方磁源总资产

7,367.9

万元，净资产

3,716.37

万元，营业收入

7,295.24

万元，净利

润

219.96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1

、被担保方：佛山市顺德区江粉霸菱磁材有限公司

贷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城西支行

贷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担保金额：人民币

1,5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被担保方：广东顺德江顺磁材有限公司

贷款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均安支行

贷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担保金额：人民币

1,8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被担保方：江门江粉电子有限公司

贷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江门支行

贷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被担保方：江门安磁电子有限公司

贷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江门支行

贷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被担保方：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贷款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怀柔府前街支行

贷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贷款金额：人民币

2,0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协议将在各银行同意公司各控股子公司的贷款申请后签订，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协议为准，

上述被担保方、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将就银行授信全额对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江粉霸菱、江顺磁材、江粉电子、安磁电子、东方磁源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向银行申请的融资担保

由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全额提供。各公司经营状况预期良好，资信状况良好，但融资能力有限。鉴于，各控

股子公司申请的贷款资金均用于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为满足各控股子公司的发展

需要，董事会同意为其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并由被担保方、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就银行授信全额

对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合计为

7,800

万元，上述担保发生后，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

9,500

万元，占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16.32%

，均是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

在逾期对外担保，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

50%

。

六、备查文件：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00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2012-005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

人

,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由钟彩娴女士主持。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

选举钟彩娴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监事会主席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3

票，其中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9

日

附件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钟彩娴：女，

1967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1985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厂，至今历任总经办主任、

采购部经理、等方性永磁铁氧体制造部经理，现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钟彩娴女士持有公司

0.46%

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并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2-003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方香江

"

）持有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限售流通股

40611.533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89%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009

年

6

月

25

日，南方香江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将所持本公司

8000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广州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番禺信用社， 该项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

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证明书编号：

ZYD090585

）

,

请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临

2009-010

号公告。

2011

年

10

月，南方香江将以上质押股份中的

2000

万股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请详见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临

2011-020

号公告。

近日，公司接到南方香江的通知，南方香江将以上质押的

6000

万股中的

2000

万股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

手续，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还有

4000

万股质押给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番禺信用社（质押登记证明

书编号：

ZYD090585

）。

截至目前，南方香江已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0611.5339

万股中的

33600

万股进行了质押。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12-002

债券简称：

11

发展债 债券代码：

122082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佛山市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30%

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参与

了佛山市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绿电公司

"

）

30%

股权公开竞拍。

根据有关交易规则，经广州产权交易所、佛山市南海产权交易中心确认，公司竞得绿电公司

30%

股权。

2012

年

1

月

19

日，公司与股权出让方佛山市南海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达公司

"

）签订了

《股权转让合同》，受让联达公司持有的绿电公司

30%

股权，成交价格为

24,080

万元人民币。同时，该合同约

定了资产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起至工商登记变更完成之日止绿电公司的盈利按原持股比例归属

于联达公司。

绿电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南海瀚蓝固废处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绿电公司

70%

股份）与

联达公司（持有绿电公司

30%

股份）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固废处理项目的投资、建设和

运营管理，目前经营的业务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生活垃圾压缩转运等。公司受让上述股权后，绿电公司

将成为由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全资子公司。

以上交易须根据《广东省企业国有集体产权交易暂行规则》等有关规定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五个工作

日。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20

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公告编号：

2012-001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

(

星期四

)

上

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分别以送达和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增补唐清泉为审计委员会成员，并担任主任委员，其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增补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成员为：唐清泉独立董事、冯科独立董事、肖来久董事，其中唐清泉独立董

事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